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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以 说法

离职后“钻空子”篡改会员信息
一男子因犯非法

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刑
通讯员 蔡小米 张鸿曌

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各行各业，企业信息系统安
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生命线”。近日，柯城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离职员工非法控制原公司会员系统
侵犯公司利益的案件。被告人夏某因犯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被告人夏某原是衢州某健身中心的销售人员，
离职后，夏某因负债动起了“歪脑筋”。夏某利用任
职时知晓的公司会员系统的账号和密码，将系统中
原会员信息秘密替换为他通过网络招揽的新客户信
息，并在新客户拿到前述中心补办的健身卡后将信
息恢复为原客户信息，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
夏某成功将多名新客户“植入”健身中心会员系统，
使他们得以绕过正常入会流程，直接享受会员权
益。经查明，夏某非法获利人民币3518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夏某违反国家规定，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被告人夏某自
首，自愿认罪认罚，且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赔偿被害
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该
判决现已生效。

数字经济时代，客户信息、业务数据受法律保护，
任何非法获取、篡改、使用都可能涉嫌犯罪。键盘之
上有法律，数据背后是权益，企业需强化系统防护，员
工需恪守职业操守，全社会需共同营造诚信、安全、法
治的数字环境。守法经营，依法从业，才是行稳致远
之道。

在儿童活动、培训、训练场所，经营者依
法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确保参与者的人身安
全。若因管理疏忽导致儿童受伤，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的经营者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近日，
龙游县人民法院办结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2024年5月，5周岁的毛某在某俱乐部参
加封闭式体能训练时，不慎从 1米高左右的
训练台上摔落，造成右臂骨折并发生关节脱
位。虽经手术治疗，其右臂仍遗留畸形，活
动功能受限。后经鉴定，毛某的伤情构成十
级伤残。监护人王某遂将俱乐部及其经营
者肖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7万余元。

肖某及俱乐部对毛某受伤的事实、过程
及司法鉴定结论均予以认可，并表示在组织
训练过程中，未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安全防护
措施，未组织现场看护，特别是对无民事行为
能力的幼童未给予与其年龄、认知相适应的
特别关注与保护，管理存在明显疏漏，对本次

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经法院多次调解，双方对各赔偿项目逐

项协商、计算，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肖某及
俱乐部赔偿毛某各项损失1500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
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幼童，相关
机构依法负有更为严格的安全保障和看护责
任。家长在为子女选择培训机构时，应重点
考察其安全管理制度、设施条件及人员资
质。一旦发生意外，应第一时间取证并依法
维权。同时，建议相关服务机构强化全方位
安全保障措施，也可积极投保公众责任险，有
效分散经营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身为工地负责人，本应是工友权益的守
护者，却因一时贪念，将黑手伸向了农民工的
钱袋子。陈某在数月内，利用管理考勤、协助
发放工资的职务之便，通过操作工人手机银
行账户多次盗转钱财，累计达 2万余元。近
日，经柯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
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
金一万元。

这起发生在身边的案件，再次为所有滥
用信任者敲响了警钟。

本案发生于某工地推行数字化管理期
间，公司要求工人通过智能手机完成“刷脸考
勤”和“支付宝绑定银行卡”等操作。农民工
叶某和郑某因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便向
负责人陈某求助。陈某表面热心帮忙，却在
操作过程中动了歪心思，他在工友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叶某、郑某银行卡内的钱款转出用
于偿还个人债务。

由于操作过程隐蔽，加上工友们对手机
支付功能不熟悉，该行为在较长时间内未被
发现。

初次得手后，陈某的贪欲进一步滋长。
他开始主动寻找机会，以“系统需要更新信
息”“上次绑定未成功”等借口获取工人手机，
盗转工人账户资金，并在操作后删除银行发
送的转账通知。

尽管陈某试图通过将赃款转入他人账户以
掩盖其犯罪行为，但在电子支付全面普及的今
天，每一笔资金流向都会留下清晰的电子痕
迹。银行交易记录清晰显示了资金从工人账户
向第三方账户的异常流转路径，这些客观证据
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面对确凿
的电子交易记录，陈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广大务工人员务必妥善保管手机、银行
卡密码和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养成定期核查
账户资金往来的习惯，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报
警。同时，任何利用职务便利或技术壁垒实
施违法犯罪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严惩。各
用工单位要切实加强内部监管，完善管理制
度，筑牢劳动者权益“防护网”。

出租社交账号能赚钱？
当心涉嫌“帮信罪”
通讯员 吴蕊

近日，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的案件时，大学生
吴某某所注册的微信账号被追踪，吴某某也被公安
机关传唤讯问。

吴某某就读于某高校，前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
一则“高价租用闲置微信号”的广告，对方承诺只需
提供账号和密码用于“正常聊天、加好友”，每天就能
获得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租金”。“躺着赚钱”的诱
惑让吴某某交出了自己的微信账号。

没过多久，吴某某开始察觉到异常——他的账
号频繁添加大量陌生好友，而且聊天记录里时常会
出现“投资”等字眼。吴某某意识到自己的账号可能
被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但每天动动手指
就能到账的“租金”实在诱人。在侥幸心理和金钱诱
惑的双重作用下，吴某某选择继续出租。

“以往我们提到‘帮信罪’，大家想到的多是出
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等行为。但随着犯罪手段的
翻新，‘帮信罪’的‘帮助’范围也在扩大。”江山市人
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解释，根据《刑法》规定，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
即构成“帮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将个人实名认证的微信、QQ等
社交软件账号出租、出售给他人，本质上就是为陌生
网友提供了“通讯传输”和“支付结算”的渠道。一旦
这些账号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
等犯罪活动，账号的提供者就极有可能构成“帮信
罪”，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吴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
自己名下微信账号及组织多人微信账号进行出租，
其行为已构成“帮信罪”。

近日，养殖户徐某因在饲养过程中非法
添加禁用药物氯霉素，被江山市人民检察院
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

徐某从事家禽养殖多年。面对雏鸡易生
病、死亡率高的难题，他不通过改善养殖环
境、规范防疫等途径解决，而是动起了“歪心
思”。在明知氯霉素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于所
有食品动物的药物，徐某仍购入氯霉素片，自
行研磨后掺入饲料，持续喂养其养殖的肉鸡。

此后，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对徐某的养殖
场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相关违禁药物及
已使用该药物的肉鸡。经专业检测，被查获
的鸡体内均检出氯霉素残留。徐某的行为已
非简单的违规养殖，而是涉嫌刑事犯罪。江
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追究其刑事责任。

承办检察官严肃指出，在养殖动物过程
中使用禁用药物，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必须予以刑事打击的犯罪行为。在养殖肉鸡

时添加的氯霉素，会残留在肉鸡体内，并通过
餐桌进入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对造血系统造
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这种行为也践踏了
市场公平——守法养殖户苦心经营，而使用
禁药者却用低成本窃取利益，最终损害的是
整个行业的根基和信誉。

这起案件警示所有从业者，食品安全没
有任何侥幸空间，依法规范养殖，才是对自
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正道。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此案的查
处，彰显了司法机关坚决捍卫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广大畜禽养殖户、
农产品生产者务必引以为戒，牢固树立法律
意识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国
家关于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管理规定，坚持规
范、科学、绿色养殖。司法机关将持续以“零
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犯罪。

把禁药当作养殖“秘方”？这条红线碰不得
通讯员 黄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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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参加体能训练时摔伤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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